
 

親愛的客戶，您好 

茲公告本公司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【首刷/續卡禮、積分回饋及兌換等事項】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異動如下： 

若您對此有任何異議，請於生效日前通知本公司終止契約，並得請求按實際持卡月份（未滿一個月者，該月不予計算）比例退還部分年費；若您未

於生效日前表示異議，將視為您已同意本次變更內容。 

優惠內容 至 2026/6/30 止 自 2026/7/1 起(新) 

首刷禮 

▪ 活動期間：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

▪ 活動期間內成功申辦樂翔卡正卡，繳交全額年費，並於核卡後

45 天內新增一般消費達指定門檻享首刷禮優惠： 

無限卡消費累計滿 NT50,000 元，回饋樂翔積分 12,500 點 

御璽卡消費累計滿 NT5,000 元，回饋樂翔積分 3,000 點 

▪ 活動期間：2026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 

▪ 活動期間內成功申辦樂翔卡正卡，繳交首年全額年費，並於核卡後

45 天內新增國內一般消費且完成入帳達指定門檻享首刷禮優惠： 

無限卡消費累計滿 NT30,000 元，回饋樂翔積分 10,000 點 

御璽卡消費累計滿 NT5,000 元，回饋樂翔積分 3,500 點 

續卡禮 (新增) 

▪ 活動期間：2026 年 5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 

▪ 本優惠限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正卡人參加，持卡滿一年者，於帳單

年費入帳日起 45 天內新增國內一般消費且完成入帳達指定門檻，並

繳交續卡全額年費，享續卡禮優惠： 

無限卡消費累計滿 NT30,000 元，回饋樂翔積分 10,000 點 

御璽卡消費累計滿 NT5,000 元，回饋樂翔積分 3,500 點 

積分回饋 

1. 適用期間：2025 年 8 月 1 日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

▪ 樂翔無限卡 

海外消費每滿 NT6 元累積樂翔積分 1 點 

國內消費每滿 NT18 元累積樂翔積分 1 點 

▪ 樂翔御璽卡 

海外消費每滿 NT13 元累積樂翔積分 1 點 

國內消費每滿 NT18 元累積樂翔積分 1 點 

1. 適用期間：2026 年 7 月 1 日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 

▪ 樂翔無限卡 （歸戶每月回饋上限 60,000 點） 

海外消費每滿 NT6 元累積樂翔積分 1 點 

國內消費每滿 NT18 元累積樂翔積分 1 點 

▪ 樂翔御璽卡（歸戶每月回饋上限 5,000 點） 

海外消費每滿 NT12 元累積樂翔積分 1 點 

國內消費每滿 NT18 元累積樂翔積分 1 點 

上述優惠之活動細節及限制條件請至本公司官網查詢。 



條款 調整前 調整後 

回饋排除項目 信用卡年費、循環利息、信用卡相關手續費（如：掛失手續費、調閱

簽帳單手續費、分期付款手續費等）、預借現金、餘額代償、申購基

金所生之帳款及其各項費用（如：手續費及違約金等）、利息、醫療

院所、各項代繳帳款及其費用（如：電子化政府多元付費共通作業平

台(含公務機關、醫療院所)繳費、代收代付公用事業費用、代收代付學

雜費、繳納交通罰款、代繳換發行照規費、代繳汽車燃料費、電話語

音繳款、各項稅款等）、稅金、退貨交易、取消交易、爭議款、電信

資費、郵購型交易或特殊商店（以各國家收單機構認定之交易類別判

定，如機上或郵輪購物、賭博、虛擬貨幣、境外投資平台(如 eToro、

MCO 等)、匯兌平台(如 wise、Revolut 等)或其他投資性金融商品等

高風險性產品）、其他境外特殊 MCC code 之交易（如 6513 不動產

類、7311 廣告費用類）及其他本公司公告排除之項目、以違反誠信、

濫用權利或違反其他特別約定條款等方式使用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折

換現金或取得利益者，不予回饋。 

信用卡年費、循環利息、信用卡相關手續費（如：掛失手續費、調閱簽

帳單手續費、分期付款手續費等）、預借現金、餘額代償、申購基金所

生之帳款及其各項費用（如：手續費及違約金等）、利息、醫療院所、

各項代繳帳款及其費用（如：電子化政府多元付費共通作業平台(含公

務機關、醫療院所)繳費、代收代付公用事業費用、代收代付學雜費、繳

納交通罰款、代繳換發行照規費、代繳汽車燃料費、電話語音繳款、各

項稅款等）、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信用卡小額支付平台（如便利商店、

連鎖速食店、餐飲業、手搖飲料及停車費等行業）等各型態之消費、全

聯福利中心/大全聯之線上及線下消費、特約商店之分期付款交易、稅

金、退貨交易、取消交易、爭議款、電信資費、郵購型交易或特殊商店

（以各國家收單機構認定之交易類別判定，如機上或郵輪購物、賭博、

虛擬貨幣、境外投資平台(如 eToro、MCO 等)、匯兌平台(如 wise、

Revolut 等)或其他投資性金融商品等高風險性產品）、其他境外特殊 

MCC code 之交易（如 6513 不動產類、7311 廣告費用類）及其他經

本公司公告排除之項目；以違反誠信、濫用權利或違反其他特別約定條

款等方式使用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折換現金或取得利益者，不予回饋。 

 

樂翔積分計算 ⚫ 計算週期及方式為每期帳單所列之一般消費（國內／海外消費分

開計算）逐筆計算樂翔積分並以各消費日適用之樂翔積分計算規

則計算積分點數，採小數點以後四捨五入至整數位。若申辦分期

交易則以每筆原始交易日期及總金額計算，若付款失敗、訂單取

消、銷退貨，該筆交易將不計算樂翔積分。 

⚫ 正卡與附卡之樂翔積分合併加總計入正卡帳戶，並列示於正卡

持卡人之每月信用卡帳單上。 

⚫ 如有退貨交易或因簽帳單爭議，或使用信用卡辦理國外消費退

稅或其他原因而退還款項者，本公司將依退貨日所適用之樂翔

積分計算規則，將樂翔積分予以調整扣減；若正卡帳戶內所累

⚫ 計算週期及方式為每期帳單所列之一般消費（國內／海外消費分

開計算）逐筆計算樂翔積分並以各消費日適用之樂翔積分計算規

則計算積分點數，採無條件捨去至整數後再行加總。若申辦分期交

易（不包含特約商店之分期付款交易）則以每筆原始交易日期及總

金額計算，若付款失敗、訂單取消、銷退貨，該筆交易將不計算樂

翔積分。 

⚫ 正卡與附卡之樂翔積分合併加總計入正卡歸戶，並列示於正卡持

卡人之每月信用卡帳單上，樂翔無限卡每戶每月回饋上限 60,000

點、樂翔御璽卡每戶每月回饋上限 5,000 點。 

⚫ 如有退貨交易或因簽帳單爭議，或使用信用卡辦理國外消費退稅



條款 調整前 調整後 

積之樂翔積分有不足或已全數兌換完畢，本公司保留向持卡人

收取不足扣除之樂翔積分的權利。 

⚫ 本公司保留交易是否得累積樂翔積分之最終決定權 

。 

或其他原因而退還款項者，本公司將依退貨日所適用之樂翔積分

計算規則，將樂翔積分予以調整扣減；若正卡歸戶內所累積之樂

翔積分有不足、已全數兌換完畢或為負數者，本公司保留向正卡

持卡人收取不足扣除之樂翔積分的權利（按每一點積分新臺幣

0.8 元計入正卡人信用卡帳單）。 

⚫ 本公司保有審查回饋資格及計算正確性之權利，若經發現有不符

規範或因系統執行異常，本公司得調整回饋點數，並得不另行通

知。 

⚫ 本公司保留交易是否得累積樂翔積分之最終決定權。 

 

樂翔積分 

累積及喪失 

⚫ 樂翔積分是指刷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後可享有特定比例的積分

點數，該積分僅限哩程等商品兌換，不得要求折換現金、申請

溢繳款領回、兌換其他商品或轉讓予第三人。 

⚫ 樂翔積分累積期間以每三年為一期，以獲得積分當期起計算 36 

個月至有效期間屆滿，舉例︰2025 年 5 月結帳日所獲得之積

分將於 2028 年 5 月最後一日失效，2025 年 6 月結帳日所

獲得之積分將於 2028 年 6 月的最後一日失效，以此類推。 

⚫ 回饋或使用樂翔積分時，持卡人所持之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須

為有效卡，若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因持卡人自行停用、掛失未

補發、卡片到期未續發、或有遭限制或停止使用、延遲繳款

（含年費）或其他違反信用卡約定條款之情事，將喪失獲得及

使用積分資格。 

⚫ 樂翔積分之兌換限正卡人參加，且兌換當下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

卡需為有效卡方可進行兌換，兌換後積分折抵將以獲得時間順

序依序折抵，舉例︰2025 年 5 月帳單結帳日獲得之積分優先

於 2025 年 6 月帳單結帳日獲得之積分進行兌換折抵，以此類

推。 

⚫ 樂翔積分是指刷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後可享有特定比例的積分

點數，該積分僅限哩程等商品兌換，不得要求折換現金、申請溢

繳款領回、兌換其他商品或轉讓予第三人。 

⚫ 樂翔積分累積期間以每三年為一期，以獲得積分當期起計算 36 

個月至有效期間屆滿，舉例︰2025 年 5 月結帳日所獲得之積分

將於 2028 年 5 月最後一日失效，2025 年 6 月結帳日所獲得

之積分將於 2028 年 6 月的最後一日失效，以此類推。 

⚫ 回饋或使用樂翔積分時，持卡人所持之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須

為有效卡，若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因持卡人自行停用、掛失未

補發、卡片到期未續發、或有遭限制或停止使用、延遲繳款（含

年費）或其他違反信用卡約定條款之情事，將喪失獲得及使用積

分資格。 

⚫ 正卡人停用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時，若正卡歸戶內累積之樂翔

積分為負數致本公司無法調整扣回，本公司得按每一點積分新臺

幣 0.8 元計入正卡人信用卡帳單。樂翔積分之兌換限正卡人參

加，且兌換當下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卡需為有效卡方可進行兌

換，兌換後積分折抵將以獲得時間順序依序折抵，舉例︰2025 



條款 調整前 調整後 

⚫ 樂翔積分累積未達指定最低兌換門檻，恕不接受兌換；一經兌

換恕不得要求更改或取消。 

 

年 5 月帳單結帳日獲得之積分優先於 2025 年 6 月帳單結帳日

獲得之積分進行兌換折抵，以此類推。 

⚫ 樂翔積分累積未達指定最低兌換門檻，恕不接受兌換；一經兌換

恕不得要求更改或取消。 

 

樂翔積分兌換

里數/哩程注

意事項 

1. 本活動限以樂翔積分兌換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正卡人本人之「亞

洲萬里通」里數或「無限萬哩遊」哩程。請務必正確填寫您於航

空公司申請之會員號碼及姓名，以免造成航空里數/哩程無法累

積，以上欄位請完全填寫，若未完全填寫，恐會造成作業延誤而

影響您的權益，若您尚未申請成為航空公司會員，請先逕洽「國

泰航空有限公司」、「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」或「長榮航空」申

請您所屬的會員號碼後再填表。 

2. 每次里數/獎勵哩程兌換須達最低門檻 3,000 樂翔積分，並且每

組以 500 積分為單位。 

3. 里數/獎勵哩程兌換之作業時間約需 12~21 個工作天，若有兌換

需求請提早規劃與兌換，樂翔積分一經轉換里數/獎勵哩程，將

無法更改或取消兌換。 

4. 本公司及航空公司保留隨時終止或變更樂翔積分兌換里數/獎勵

哩程獎勵計畫之權利： 

▪ 國泰航空的國泰會員計劃內容以國泰航空最新公告為主，

須受其他國泰航空的國泰會籍條款與細則約束。詳情請

洽：國泰航空服務專線（台灣地區）（02）7752-4883 或

至國泰航空網站查詢。 

▪ 「長榮航空」獎勵哩程之使用效期與相關內容條件係依長

榮航空「無限萬哩遊 Infinity MileageLands」之規定辦

理，詳情請參閱長榮航空網站。 

▪ 持卡人每日兌換長榮航空「無限萬哩遊」獎勵哩程次數僅

1. 本活動限以樂翔積分兌換樂翔（無限/御璽）正卡人本人之「亞洲

萬里通」里數或「無限萬哩遊」哩程。請務必正確填寫您於航空

公司申請之會員號碼及姓名，以免造成航空里數/哩程無法累積，

以上欄位請完全填寫，若未完全填寫，恐會造成作業延誤而影響

您的權益，若您尚未申請成為航空公司會員，請先逕洽「國泰航

空有限公司」、「亞洲萬里通有限公司」或「長榮航空」申請您

所屬的會員號碼後再填表。 

2. 每次里數/獎勵哩程兌換須達最低門檻 5,000 樂翔積分，並且每組

以 900 積分為單位。 

3. 本公司保有審查兌換資格及計算正確性之權利，若經查有不符規

範、因系統或其他任何因素致無法正常處理兌換指示或有誤時，

本公司得經確認後逕行更正、調整或扣回，並得不另行通知；若

因航空里數/哩程已使用致無法調整扣回，本公司得按每一點積分

新臺幣 0.8 元計入正卡人信用卡帳單。里數/獎勵哩程兌換之作業

時間約需 12~21 個工作天，實際轉入時間將以各航空公司作業時

間為準，若有兌換需求請提早規劃與兌換，樂翔積分一經轉換里

數/獎勵哩程，將無法更改或取消兌換。 

若兌換長榮航空獎勵哩程且提供之會員資料正確無誤，轉入作業最

快可即時完成；如遇連線異常等系統問題，仍以長榮航空實際作業

時間為準。 

4. 本公司及航空公司保留隨時終止或變更樂翔積分兌換里數/獎勵哩

程獎勵計畫之權利： 



條款 調整前 調整後 

能兌換一次，兌換組數不限。 ▪ 國泰航空的國泰會員計劃內容以國泰航空最新公告為主，須

受其他國泰航空的國泰會籍條款與細則約束。詳情請洽：國

泰航空服務專線（台灣地區）（02）7752-4883 或至國泰

航空網站查詢。 

▪ 「長榮航空」獎勵哩程之使用效期與相關內容條件係依長榮

航空「無限萬哩遊 Infinity MileageLands」之規定辦理，

詳情請參閱長榮航空網站。 

▪ 正卡持卡人每月兌換「亞洲萬里通」里數或「無限萬哩遊」

哩程，合計次數僅能兌換一次，兌換組數不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 

信用卡循環信用年利率：6.75%-15% (基準日:2015 年 9 月 1 日)  

預借現金手續費：每筆預借現金金額 X3.5%+NT150  

其他相關費率依本公司網站公告 https://www.card.rakuten.com.tw 


